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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bookmark42][bookmark: _Toc16862][bookmark: _Toc31039][bookmark: _Toc26626][bookmark: _Toc23447][bookmark: _Toc627][bookmark: _Toc11508][bookmark: _Toc25424][bookmark: _Toc1012][bookmark: _Toc7251]1总则
[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20607][bookmark: _Toc7205][bookmark: _Toc17088][bookmark: _Toc23550][bookmark: _Toc9903][bookmark: _Toc4821][bookmark: _Toc32642][bookmark: _Toc3244][bookmark: _Toc21679]1.1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健全钦州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_Toc14721][bookmark: _Toc5415][bookmark: _Toc11258][bookmark: _Toc16142][bookmark: _Toc25411][bookmark: _Toc10294][bookmark: _Toc3714][bookmark: _Toc23790][bookmark: _Toc10010]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广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钦州市突发公共事件预案》《钦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_Toc32713][bookmark: _Toc20650][bookmark: _Toc3130][bookmark: _Toc10687][bookmark: _Toc13427][bookmark: _Toc4546][bookmark: _Toc30959][bookmark: _Toc3867][bookmark: _Toc13657]1.3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置的原则。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局各科室、直属各单位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本预案要求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_Toc1612][bookmark: _Toc28695][bookmark: _Toc26343][bookmark: _Toc12227][bookmark: _Toc12032][bookmark: _Toc3184][bookmark: _Toc11968][bookmark: _Toc27222][bookmark: _Toc8650]1.4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IV级（一般）（详见附件1）。
[bookmark: bookmark6][bookmark: _Toc12945][bookmark: _Toc10792][bookmark: _Toc20613][bookmark: _Toc29116][bookmark: _Toc30699][bookmark: _Toc30312][bookmark: _Toc13357][bookmark: _Toc17190][bookmark: _Toc26564]1.5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钦州市生态环境局针对我市辖区范围内突发环境事件或其他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应对工作，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涉及生态环境职责需参与应急处置的，可参照各自相应的预案执行。
核与辐射环境污染事件、重污染天气应急事件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事件的应对，按相应预案实施。
[bookmark: bookmark7][bookmark: _Toc29663][bookmark: _Toc30092][bookmark: _Toc20034][bookmark: _Toc18156][bookmark: _Toc14022][bookmark: _Toc12053][bookmark: _Toc1596][bookmark: _Toc5235]1.6我局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主要担负的任务
（1） [bookmark: bookmark43]按规定向市委、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视事件情况向生态环境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向事件涉及的市相关部门，相关县区人民政府、管委通报事件信息。
（2） 向市人民政府或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提出事件应急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等工作建议。
（3） 在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指导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开展应急处置或先期处置；组织协调相关市直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4） 组织事件污染情况排查，协调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负责对监测数据、污染物、环境敏感情况等进行分析，预测事态发展趋势，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参考。
（5） 组织或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后期责任调查、事件损害评估等工作。
（6） 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应对过程中下达的其他工作任务。
[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_Toc12779][bookmark: _Toc15121][bookmark: _Toc1273][bookmark: _Toc10429][bookmark: _Toc20837][bookmark: _Toc20394][bookmark: _Toc16944][bookmark: _Toc24855][bookmark: _Toc2629]2组织体系和职责
[bookmark: bookmark9][bookmark: _Toc1587][bookmark: _Toc23551][bookmark: _Toc17502][bookmark: _Toc26111][bookmark: _Toc23358][bookmark: _Toc24359][bookmark: _Toc9513][bookmark: _Toc28680][bookmark: _Toc5942]2.1组织体系
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体系由局应急领导小组（下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应急工作组等组成。
[bookmark: bookmark10][bookmark: _Toc23315][bookmark: _Toc25412][bookmark: _Toc21739][bookmark: _Toc24463][bookmark: _Toc15487][bookmark: _Toc16486][bookmark: _Toc16170][bookmark: _Toc7556][bookmark: _Toc15748]2.2组织机构与职责
[bookmark: _Toc8719][bookmark: _Toc6093][bookmark: _Toc3110][bookmark: _Toc13293][bookmark: _Toc26907][bookmark: _Toc26091][bookmark: _Toc15084][bookmark: _Toc25524][bookmark: _Toc21099]2.2.1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副局长和支队长等局领导担任，成员由局各科室、直属单位及各派出机构负责人组成。
[bookmark: bookmark44]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有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应急响应及应急处置建议；协调市直成员相关单位及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开展相关工作；组织事件污染情况排查，协调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协助市人民政府组建全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组和专家组；指导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应对工作；组织或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后期责任调查、事件损害评估等工作；组织本预案的制定、修订、培训演练和实施；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应对过程中下达的其他工作任务。
[bookmark: _Toc14021][bookmark: _Toc13251][bookmark: _Toc13564][bookmark: _Toc22345][bookmark: _Toc19121][bookmark: _Toc18896][bookmark: _Toc12275][bookmark: _Toc7226][bookmark: _Toc304]2.2.2领导小组办公室
领导小组下设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办公室（以下简称局应急办），局应急办设在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以下简称应急中心），作为领导小组日常办事机构。局应急办主任由应急中心主任兼任，人员由应急中心、办公室、综合科、法规宣教科、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支队）和事发地派出机构等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按要求向市委、市人民政府，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视情况向生态环境部上报事件信息；做好应急值守，具体实施领导小组布置的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4633][bookmark: _Toc12060][bookmark: _Toc740][bookmark: _Toc29664][bookmark: _Toc13982][bookmark: _Toc15874][bookmark: _Toc16444][bookmark: _Toc26597][bookmark: _Toc28251]2.2.3应急工作组及职责
根据事件等级及领导小组要求，成立下列全部或部分应急工作小组：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污染源溯源排查调查组、舆情处置组、后勤保障组、专家咨询组、生态损害评估组、责任追究组等。
（1）综合协调组
组长：办公室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办公室主任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办公室牵头，综合科、法规宣教科、审批与排放科、应急中心、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固管中心）及工作涉及相关科室人员参加。
职责：主要负责对接各级人民政府综合性工作。协调组织和筹备会议、调研工作；负责材料起草、修改及审核上报；及时处理事件相关来文转办、跟进及反馈上报；具体负责督促、跟进上级领导各项工作批示、指示落实；市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负责参与市指挥部综合协调组相关工作。
（2）应急处置组
组长：应急中心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应急中心主任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应急中心牵头，固废与应急科、水生态环境科、大气环境科、土壤生态环境科、支队、固管中心等工作涉及相关科室人员参加。
职责：市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负责参与市指挥部污染处置组相关工作，主要对接市指挥部，理解分析各项指令，指导应急救援、污染处置方案的具体实施，明确不同情况下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收集应急救援、污染处置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向局领导小组、市指挥部反馈，提出调整建议。
（3）应急监测组
组长：固废与应急科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科长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固废与应急科牵头，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事发地派出机构人员或第三方监测力量人员参加。
职责：组织和协调开展环境应急监测，负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经审定后实施，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污染范围、程度及变化趋势，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市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负责参与市指挥部应急监测组相关工作。
（4）污染源溯源排查调查组
组长：支队分管领导担任组长，支队副支队长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支队牵头，固废与应急科、水生态环境科、大气环境科、土壤生态环境科、法规宣教科和事发地派出机构等人员参加。
职责：组织开展污染情况调查，查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污染物种类、性质，已造成的污染范围、影响程度及事发地地理概况等信息；协助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切断污染源或通过限产限排、加大治污效果等措施控制污染源；协同相关部门对事件进行调查取证、立案查处；市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负责参与市指挥部污染源排查组开展相关工作。
（5）舆情处置组
组长：法规宣教科分管领导担任组长，法规宣教科科长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法规宣教科牵头，综合科和事发地派出机构等人员参加。
职责：协助市人民政府发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收集社会对事件的反应及舆情并进行跟踪和研判，及时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舆论，市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负责参与市指挥部新闻宣传组相关工作。
（5）后勤保障组
组长：办公室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办公室副主任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办公室牵头，审批与排放科、辐射站和事发地派出机构等人员参加。
职责：负责应急响应工作的后勤物资、车辆、通信、办公条件及住宿饮食等保障；协调组织各派出机构、局机关各科室及直属各单位的环境应急期间工作人员抽调工作；负责应急响应期间产生的费用申请和保障。市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负责参与市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生产救援组等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9129][bookmark: _Toc17676]（6）专家咨询组
组长：专家组长和组员由领导小组确定。
成员：邀请政府机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领域和专家库专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类型组成相应环境应急处置专家组。
职责：专家组负责参与指导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为环境应急指挥部提供分析评估、决策咨询和处置意见。市人民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时，参与市指挥部专家咨询组工作。
（7）生态损害评估组
组长：法规宣教科分管领导担任组长，法规宣教科科长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法规宣教科牵头，固废与应急科、水生态环境科、大气环境科、土壤生态环境科、支队及固管中心等工作涉及相关科室人员参加。
职责：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调查评估；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评估。
（8）责任追究组
组长：局机关纪委书记担任组长，局机关纪委委员担任副组长。
成员：由局机关纪委牵头，办公室、法规宣教科人员参加。
职责：对应急处置过程中有关人员责任、应急处置工作采取的行动、存在的问题等情况进行分析。依据相关法纪对存在的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
[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_Toc19657][bookmark: _Toc1901][bookmark: _Toc3622][bookmark: _Toc21904][bookmark: _Toc6128][bookmark: _Toc11751][bookmark: _Toc9239][bookmark: _Toc18426][bookmark: _Toc31445]3预防、预警和信息报告
[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_Toc14465][bookmark: _Toc5079][bookmark: _Toc4143][bookmark: _Toc31016][bookmark: _Toc14858][bookmark: _Toc22385][bookmark: _Toc19613][bookmark: _Toc28748][bookmark: _Toc18941][bookmark: _Toc7892][bookmark: _Toc31480]3.1环境安全隐患信息及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7293][bookmark: _Toc14182][bookmark: _Toc9123][bookmark: _Toc2972][bookmark: _Toc17628][bookmark: _Toc14288][bookmark: _Toc9992][bookmark: _Toc22182]3.1.1 环境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环境执法、监督管理机构在现场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非法排污问题，污染治理设施、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的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列入环境安全隐患信息，正在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列入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15426][bookmark: _Toc30245][bookmark: _Toc26866][bookmark: _Toc18365][bookmark: _Toc11543][bookmark: _Toc22679][bookmark: _Toc8257][bookmark: _Toc17137]3.1.2 环境监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
[bookmark: _bookmark20]环境监测机构在开展环境监测（含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时发现的环境异常情况列入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6624][bookmark: _Toc29782][bookmark: _Toc9403][bookmark: _Toc1157][bookmark: _Toc12422][bookmark: _Toc14070][bookmark: _Toc13319][bookmark: _Toc16430]3.1.3 环境信访、投诉管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环境信访工作机构在环境信访、投诉管理工作中发现的相关问题信息列入环境安全隐患信息或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9598][bookmark: _Toc9113][bookmark: _Toc2120][bookmark: _Toc30017][bookmark: _Toc11548][bookmark: _Toc9885][bookmark: _Toc8266][bookmark: _Toc8073]3.1.4 危险废物转移和处置中发现的问题
固体废物管理单位发现有关企业转移、处置危险废物中存在威胁环境安全的相关问题列入环境安全隐患信息或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1021][bookmark: _Toc12454][bookmark: _Toc29312][bookmark: _Toc13508][bookmark: _Toc20558][bookmark: _Toc3510][bookmark: _Toc6031][bookmark: _Toc13701][bookmark: _Toc16483][bookmark: _Toc13376]3.2 环境安全隐患信息处理程序
局机关各科室、派出机构按照“谁监管谁处理”的原则，对日常工作发现的环境安全隐患信息进行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及时告知并移交相关单位，同时向局领导报告：
（1）及时将各类环境安全隐患整理形成问题清单。
（2）做好问题清单闭环管理，确保整改到位，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3）发现事态紧急的，立即向局应急办通报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5532][bookmark: _Toc14124][bookmark: _Toc29646][bookmark: _Toc12981][bookmark: _Toc25846][bookmark: _Toc993][bookmark: _Toc3533][bookmark: _Toc21074][bookmark: _Toc14155]3.3预警与研判
根据收集到的事件相关信息，结合事发污染源头、污染物特征、防控能力、环境敏感目标等因素，对照“突发环境事件分级”（附件1）进行风险研判，并向市人民政府或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提出预警信息或应急响应建议。预警信息或应急响应分别对应设置为四级：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IV级（一般）。
[bookmark: bookmark14][bookmark: _Toc12369][bookmark: _Toc10949][bookmark: _Toc7540][bookmark: _Toc16285][bookmark: _Toc19095][bookmark: _Toc15696][bookmark: _Toc25761][bookmark: _Toc9126][bookmark: _Toc12517]3.4信息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要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及市委、市人民政府有关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办法执行。
局应急办或值班接报人员在接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时，应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能判明的主要污染物和数量、异常数据、人员受害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已经采取的措施和现场负责人联系方式等信息；指导事发地派出机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或企业进一步核实事件信息及跟踪事态发展，并进行先期处置。
[bookmark: _Toc26523][bookmark: _Toc19304][bookmark: _Toc20291][bookmark: _Toc13230][bookmark: _Toc9964][bookmark: _Toc4515][bookmark: _Toc20559][bookmark: _Toc18377][bookmark: _Toc27619]3.4.1信息报告基本要求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IV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事件发生地生态环境派出机构应当在1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管委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应在4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III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事件发生地生态环境派出机构应当在1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管委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市生态环境局应在2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重大敏感突发环境事件，包括重大（II级）、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以及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期，可能发展为重大、特别重大级别，或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市、县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知道多少报多少、知道什么如实报”的原则，均应在1小时内分别向生态环境部应急办、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急办报送初报信息，情况紧急时可先电话报告，并在电话报告30分钟内报送书面信息。
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级别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市委、市人民政府相关规定：市人民政府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要求核报的信息，电话反馈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要求书面反馈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领导指示当天报落实情况，最迟不超过24小时。
发生以下六类情形的事件 ，事发地省、市、县三级生态环境部门均应在1小时内通过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平台向生态环境部报送初报信息。
（一）初步认定符合重大、特别重大事件判定条件的，或 可能演化发展为重特大事件的；
（二）造成或可能造成乡镇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污 染，或出现不明原因异味及水体颜色异常的；
（三）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或因环境污染导致人 员中毒、重伤、死亡的；
（四）造成七大江河流域干流及其一级、二级支流污染的；
（五）涉及《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中化学品、重金属等污染物泄漏，尾矿库泄漏，以及化工企业重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
（六）发生在节假日、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涉及敏感人 群、敏感区域，以及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造成一定 舆情影响的。
[bookmark: bookmark48]此外，对于污染态势不明、情况复杂的突发环境事件，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宁信其大、不信其小，参照重大敏感突发环境事件报送信息。
相关应急联系电话：
市生态环境局（值班电话：0777-3233815、0777-3233706）；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急中心（值班电话：0771-5719532）；
生态环境部应急办（值班电话：010-65646424、010-65646421）；市应急指挥中心（值班电话：0777-3686600）；
市委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值班电话：0777-3688606）。
实际工作中，应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向相关部门通报，如事件污染涉及河流、农田等情况的，应当同时向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通报；可能涉及跨境污染的，应及时向相应行政区域生态环境部门通报等。
[bookmark: _Toc25996][bookmark: _Toc22310][bookmark: _Toc19283][bookmark: _Toc10331][bookmark: _Toc3849][bookmark: _Toc32230][bookmark: _Toc10528][bookmark: _Toc18845][bookmark: _Toc11282]3.4.2初报
我局接到事件信息后，根据领导小组指示，由局应急办负责对接核实事件情况，根据需要编写事件信息初报。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
[bookmark: _Toc32462][bookmark: _Toc29143][bookmark: _Toc30107][bookmark: _Toc18422][bookmark: _Toc16460][bookmark: _Toc19557][bookmark: _Toc28957][bookmark: _Toc16292][bookmark: _Toc21438]3.4.3续报
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后及时上报，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确切数据，采用书面形式报告。主要内容包括：事件基本情况或处置动态情况；已采取措施及实时污染防控的效果；环境影响及监测情况；信息发布及社情、舆情稳定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及下步处置措施等情况。续报经领导小组组长或组长指定人员审定后上报。一般情况下，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有新进展时应当及时续报。
[bookmark: _Toc29213][bookmark: _Toc13202][bookmark: _Toc14718][bookmark: _Toc10666][bookmark: _Toc31503][bookmark: _Toc29008][bookmark: _Toc163][bookmark: _Toc330][bookmark: _Toc7333]3.4.4终报
[bookmark: bookmark49]终报一般在事故处理完毕后上报，采用书面形式报告，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事件基本情况、处理过程、结果；参加处理工作的有关部门及工作内容；事故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事件处理后的遗留问题；总结处置经验和存在问题；责任追究、查处情况，及进一步加强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建议等。终报经领导小组组长审定后上报。
[bookmark: _Toc10167][bookmark: _Toc32147][bookmark: _Toc22141][bookmark: _Toc26034][bookmark: _Toc17973][bookmark: _Toc16246][bookmark: _Toc7468][bookmark: _Toc3694][bookmark: _Toc11562]4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096][bookmark: _Toc15622][bookmark: _Toc15871][bookmark: _Toc7378][bookmark: _Toc25251][bookmark: _Toc1720][bookmark: _Toc31712][bookmark: _Toc9362][bookmark: _Toc26147]4.1分级响应
根据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按钦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对应分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和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四个等级，在可能发生该等级突发环境事件时启动相应等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bookmark17][bookmark: _Toc21314][bookmark: _Toc19271][bookmark: _Toc11407][bookmark: _Toc27308][bookmark: _Toc18333][bookmark: _Toc26494][bookmark: _Toc13161][bookmark: _Toc2478][bookmark: _Toc12388]4.2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20103][bookmark: _Toc3991][bookmark: _Toc29519][bookmark: _Toc30517][bookmark: _Toc10890][bookmark: _Toc30345][bookmark: _Toc8499][bookmark: _Toc12354]4.2.1启动Ⅳ级应急响应，主要采取但不限于以下应急措施：
（1）事发地生态环境派出机构派人赴现场了解事件情况，并将相关信息报领导小组组长、局应急办，经市生态环境局同意后，提请本级人民政府、管委启动应急预案，配合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各派出机构负责）
（2）局应急办进入紧急状态，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及时跟进了解污染事态及事件处置进展，向分管领导汇报，并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根据事件情形向生态环境部报告。（局应急办负责）
（3）派出机构请求支援时，成立领导小组，根据需要组建部分或全部应急工作组（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污染源溯源排查调查组、舆情处置组、后勤保障组、专家咨询组、生态损害评估组、责任追究组）。（领导小组负责）
（4）按照领导小组指示，由局应急办牵头，组织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污染源溯源排查调查组及有关人员赶赴现场，相关人员在赶赴现场途中，应通过多种手段、途径了解掌握事件的有关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和反馈，视情况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并根据领导小组和上级的指示要求，指导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开展处置工作。（局应急办负责）
（5）其他应急工作组成员进入待命状态，保持联系通畅，根据现场需要，支援开展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3825][bookmark: _Toc28624][bookmark: _Toc16911][bookmark: _Toc2009][bookmark: _Toc7304][bookmark: _Toc29894][bookmark: _Toc30776][bookmark: _Toc9803]4.2.2启动Ⅲ级应急响应，主要采取但不限于以下应急措施：
（1）事发地生态环境派出机构派人赴现场了解事件情况，并将相关信息报领导小组组长、局应急办，经市生态环境局同意后，提请本级人民政府、管委启动应急预案，配合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各派出机构负责）
（2）局应急办进入紧急状态，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及时跟进了解污染事态及事件处置进展，向分管领导汇报，并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根据事件情形向生态环境部报告。（局应急办负责）
（3）派出机构请求支援时，成立领导小组，根据需要组建部分或全部应急工作组（综合协调组、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污染源溯源排查调查组、舆情处置组、后勤保障组、专家咨询组、生态损害评估组、责任追究组）。（领导小组负责）
（4）按照领导小组指示，由局应急办牵头，组织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污染源溯源排查调查组及有关人员赶赴现场，相关人员在赶赴现场途中，应通过多种手段、途径了解掌握事件的有关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和反馈，视情况向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告，并根据领导小组和上级的指示要求，指导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其他应急工作组成员进入待命状态，保持联系通畅，根据现场需要，支援开展相关工作。（局应急办负责）
（5）各应急工作组根据职责，第一时间做好以下工作：
综合协调组：及时跟进上级领导对事件指示文件，收集整理事件信息，做好事件上报或反馈市委、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相关准备工作。
应急监测组：组织协调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环境监测。
污染源溯源排查调查组：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事件调查、核实等工作。
舆情处置组：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预案，协助市人民政府发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监控事件网络舆情，收集社会对事件的反应及舆情并进行跟踪和研判，及时回应社会关注，正确引导舆论。
专家咨询组：根据监测、排查收集到的信息，及时对事件进行综合研判，为领导小组提供技术支撑，协同应急处置组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后勤保障组：负责通知、协调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人员、车辆及装备。
应急处置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负责对接市指挥部，理解分析各项指令，指导应急救援、污染处置方案的具体实施，收集应急救援、污染处置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向局领导小组、市指挥部反馈，提出调整建议。
生态损害评估组：收集、记录事故相关信息，应急响应终止后开展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调查评估工作。
（6）领导小组根据掌握事件情况进行研判，提请市人民政府启动《钦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Ⅲ级应急响应。（领导小组负责）
（7）当市人民政府启动《钦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后，各应急工作组根据职责自行与市指挥部相应工作组进行对接，支持、配合市指挥部应急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各应急工作组）
4.2.3启动Ⅰ、Ⅱ级应急响应，我局主要采取但不限于以下应急措施：
（1）领导小组根据掌握事件情况进行研判，向市人民政府建议提请市人民政府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启动《广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Ⅰ或Ⅱ级应急响应（根据实际情况定）。局机关有关科室、直属单位负责同志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随时到岗，其他日常工作服从应急应对工作。
（2）认真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层面应急工作组或指挥部下达的其他有关工作要求和任务。
[bookmark: bookmark18][bookmark: _Toc29379][bookmark: _Toc23034][bookmark: _Toc8348][bookmark: _Toc24450][bookmark: _Toc258][bookmark: _Toc15148][bookmark: _Toc2759][bookmark: _Toc10352][bookmark: _Toc20110]4.3响应工作要求
4.3.1启动应急响应后，各应急工作组处于紧急待命和应急状态，除特殊情况或局领导要求外，一般常规工作让位于应急工作。
4.3.2其他行业或市直单位部门发生或启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对涉及生态环境部门职责的，依据工作职责，由领导小组指派相关应急工作组协助开展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6768][bookmark: _Toc31322][bookmark: _Toc29704][bookmark: _Toc8989][bookmark: _Toc2809][bookmark: _Toc17373][bookmark: _Toc29756][bookmark: _Toc25766]4.4等级调整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
[bookmark: _Toc9701][bookmark: _Toc24100][bookmark: _Toc11785][bookmark: _Toc10354][bookmark: _Toc30859][bookmark: _Toc7873][bookmark: _Toc1937][bookmark: _Toc31055]4.5现场措施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应急措施：
[bookmark: _Toc12686][bookmark: _Toc4073]（1）控源截污。协调组织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尽快排查、确定并及时截断污染源头。
（2）开展应急监测。协调组织尽快对污染团（带）开展环境监测，尽快确定污染因子及污染范围。
（3）进行风险研判。指导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开展污染涉及区域环境敏感情况摸底排查，一般涉气污染排查周边5公里，涉水流域下游不少于10公里。涉气环境敏感因素主要是村屯、单位人员；涉水环境敏感因素主要有：市、县、乡镇、村屯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口、水源保护区、跨境跨界湖泊河流、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水产养殖区、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及溶岩地貌、泄洪区、泥石流多发区等区域。风险研判工作一般应在接到信息时或赶赴现场过程中，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进行摸底核实。
（4）及时反馈信息。在现场排查掌握，或通过收集到的信息、监测结果等，要第一时间反馈至领导小组，并报经领导小组同意后反馈市委、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5）提供处置意见、建议。根据排查、收集到的信息，以及相关处置技术规范和要求，向事发地人民政府、管委提供处置意见、建议。
（6）做好处置全过程督促指导。明确污染源、污染因子、环境风险信息，制定处置方案，做好处置全过程指导，并对应急处置技术、物资保障等信息给予协助、帮助。
[bookmark: _Toc14742][bookmark: _Toc10121][bookmark: _Toc30504][bookmark: _Toc7838][bookmark: _Toc32144][bookmark: _Toc13778][bookmark: _Toc19894][bookmark: _Toc8752]4.6应急终止
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条件已经排除、污染物质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所造成的危害基本消除时，由领导小组下达局环境应急终止命令。
[bookmark: _Toc2886][bookmark: _Toc25581][bookmark: _Toc14031][bookmark: _Toc18992][bookmark: _Toc17272][bookmark: _Toc3800][bookmark: _Toc14893][bookmark: _Toc2966]4.7信息发布
一般突发事件处置信息由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发布，若有需要，由局法规宣教科进行指导；较大事件信息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发布；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发布。市人民政府、上级指挥部授权或另有规定发布要求的，从其规定。
法规宣教科、综合科、局应急办负责事件信息发布内容的准备、核实等相关工作。未经批准，任何参加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的单位和人员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或对外传播和发布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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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642][bookmark: _Toc21652][bookmark: _Toc8793][bookmark: _Toc18838][bookmark: _Toc17873][bookmark: _Toc16863][bookmark: _Toc18416][bookmark: _Toc10724][bookmark: _Toc21953]5后期处置
[bookmark: bookmark26][bookmark: _Toc13010][bookmark: _Toc12549][bookmark: _Toc10449][bookmark: _Toc21481][bookmark: _Toc31468][bookmark: _Toc27121][bookmark: _Toc9069][bookmark: _Toc6788][bookmark: _Toc21156]5.1生态损害评估
根据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评估，生态损害评估组成员负责开展具体评估工作，必要时可委托相关机构开展评估工作；评估的具体内容、要求和方法，按照《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细则》（环办应急〔2020〕28号令）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执行。
[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_Toc15915][bookmark: _Toc28776][bookmark: _Toc29943][bookmark: _Toc21037][bookmark: _Toc21877][bookmark: _Toc25506][bookmark: _Toc3757][bookmark: _Toc28997][bookmark: _Toc4157]5.2调查处理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由事件调查组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事件调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按照《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原生态环境部令第32号，2015年3月1日施行）执行。
[bookmark: bookmark52][bookmark: _Toc28083][bookmark: _Toc25226][bookmark: _Toc8047][bookmark: _Toc25326][bookmark: _Toc20030][bookmark: _Toc21583][bookmark: _Toc29702][bookmark: _Toc10978][bookmark: _Toc19828]5.3事件总结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应对工作结束后，局应急办、综合协调组应当组织收集事件处置过程中的领导批示、报告、会议纪要等文字材料和影像资料，建立档案，根据需要制作典型案例宣教片；并指导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对事件进行分析总结，形成总结报告上报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_Toc9874][bookmark: _Toc14432][bookmark: _Toc21177][bookmark: _Toc4542][bookmark: _Toc27952][bookmark: _Toc7024][bookmark: _Toc13537][bookmark: _Toc21998][bookmark: _Toc7239]6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8715][bookmark: _Toc8415][bookmark: _Toc2046][bookmark: _Toc25227][bookmark: _Toc28666][bookmark: _Toc24128][bookmark: _Toc3468][bookmark: _Toc743]6.1资金保障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部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需要，提出年度项目支出预算并报市财政局安排落实。
[bookmark: _Toc15584][bookmark: _Toc17749][bookmark: _Toc29776][bookmark: _Toc2072][bookmark: _Toc30512][bookmark: _Toc3389][bookmark: _Toc11230][bookmark: _Toc29467]6.2装备与通信保障
领导小组研究制定应急能力建设计划，协调落实建设事宜，积极协调、争取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能力建设资金，根据应急事件污染物的类别，不断完善、充实、更新、提高现有的应急管理、指挥、监测、调查取证、处置、交通运输、通讯、人员防护等装备和物资的配置、储备，建立和完善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应急处置联动系统等环境安全保障和环境应急系统，并保障各系统高效协同运转。
[bookmark: _Toc23641][bookmark: _Toc7815][bookmark: _Toc11245][bookmark: _Toc1480][bookmark: _Toc13671][bookmark: _Toc23783][bookmark: _Toc32072][bookmark: _Toc7320]6.3人力资源保障
领导小组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队伍建设，开展应急管理人员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不定期地开展实战演练，培养一支训练有素，常备不懈，充分掌握应急监测、污染源调查、风险源评估和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技术、能力的应急力量。
[bookmark: _Toc17649][bookmark: _Toc22788][bookmark: _Toc26718][bookmark: _Toc14663][bookmark: _Toc10182][bookmark: _Toc22449][bookmark: _Toc2070][bookmark: _Toc11997]6.4制度保障
6.4.1领导小组内部制度
领导小组根据本预案建立、完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内部制度，并根据演练和实战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完善。
6.4.2环境安全全过程管理制度
领导小组在环保规划管理、项目准入、排污许可证管理、限期治理、区域（行业）限批、上市企业环保核查、环境执法检查、环境监测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中，全面落实防范环境风险的责任和要求，构建全防全控的环境应急管理体系。
6.4.3督导制度
局应急办督促、指导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和重点企业建立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6.5应急现场保障
局办公室统筹负责应急交通、通讯、办公用品、应急人员生活保障，应急工作经费保障等工作；应急中心负责应急队伍调配；相关科室、直属单位按照职责负责相关应急对应措施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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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31][bookmark: _Toc13918][bookmark: _Toc30442][bookmark: _Toc13310][bookmark: _Toc30593][bookmark: _Toc6583][bookmark: _Toc25382][bookmark: _Toc17368][bookmark: _Toc6357][bookmark: _Toc17159]7.1奖励和责任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对妥善完成应急处置任务、表现出色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实施表彰、印发表扬通报，并依照有关规定申请给予奖励。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有渎职、失职等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_Toc28969][bookmark: _Toc6737][bookmark: _Toc21818][bookmark: _Toc5392][bookmark: _Toc12691][bookmark: _Toc16399][bookmark: _Toc8051][bookmark: _Toc9693][bookmark: _Toc13662]7.2预案管理
本预案应当印发后20个工作日内向市人民政府备案，径送市应急管理局，同时抄送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至少每3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并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进行培训、演练和修订。
[bookmark: bookmark33][bookmark: _Toc835][bookmark: _Toc12066][bookmark: _Toc22131][bookmark: _Toc30628][bookmark: _Toc32196][bookmark: _Toc18892][bookmark: _Toc16083][bookmark: _Toc23685][bookmark: _Toc547]7.3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_Toc19195][bookmark: _Toc30461][bookmark: _Toc21590][bookmark: _Toc4094][bookmark: _Toc30724][bookmark: _Toc18798][bookmark: _Toc5333][bookmark: _Toc8][bookmark: _Toc4611]7.4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印发的《钦州市环境保护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本预案中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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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IV级）。
[bookmark: _Toc27092][bookmark: _Toc4569][bookmark: _Toc3257][bookmark: _Toc31956]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bookmark: _Toc15341][bookmark: _Toc26341][bookmark: _Toc529][bookmark: _Toc16628]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造成跨省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bookmark: _Toc21634][bookmark: _Toc11863][bookmark: _Toc6642][bookmark: _Toc22104]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五）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六）造成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bookmark: _Toc14542][bookmark: _Toc21521][bookmark: _Toc27526][bookmark: _Toc2533]四、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一）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二）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三）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四）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区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五）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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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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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05]附件3
市生态环境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讯录
	序号
	单位
	办公电话

	1
	自治区党委（综合信息室）
	0771-5898689

	2
	自治区政府（值班室）
	0771-8805001

	3
	市委、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0777-3688606

	4
	生态环境部应急办
	010-65646424
010-65646421

	5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值班室）
	0771-5719532

	6
	自治区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0771-5719532

	7
	环保举报投诉电话
	12345

	8
	局机关纪委
	0777-3233815

	9
	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0777-3233815

	10
	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0777-3891828

	11
	综合科
	0777-3233810

	12
	法规宣教科
	0777-2828836

	13
	固废与应急科
	0777-3233786

	14
	水生态环境科
	0777-2825715

	15
	大气环境科
	0777-2827956

	16
	土壤生态环境科
	0777-2844115

	17
	审批与排放科
	0777-2558869

	18
	环境辐射监督站
	0777-2811193

	19
	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0777-3233786

	20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0777-2819116 

	[bookmark: bookmark55]21
	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0777-2823449

	各县区生态环境局

	1
	钦北生态环境局
	0777-3685590

	2
	钦南生态环境局
	0777-2693796

	3
	灵山生态环境局
	0777-6522345

	4
	浦北生态环境局
	0777-8211137

	5
	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局
	0777-388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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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425][bookmark: _Toc13661][bookmark: _Toc29949]钦州市生态环境应急专家库专家名录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技术
职称
	环境应急
专业领域

	1
	陈礼闯
	男
	市应急管理局
	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

	2
	李铨晶
	男
	市应急管理局
	工程师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舆情分析

	3
	钟贵仁
	男
	市应急管理局
	工程师
	应急管理

	4
	林朋飞
	男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5
	张肖锦
	女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
	安全科学与工程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

	6
	潘翠
	女
	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7
	覃岳隆
	男
	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8
	石海信
	男
	北部湾大学
	教授
	废水、固废处理

	9
	田义超
	男
	北部湾大学
	教授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环境监测、环境地质、水文地质

	10
	林忠艺
	男
	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环保工程师环评师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废水、固废处理

	11
	马新
	男
	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环境监测

	12
	王永峰
	男
	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监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13
	何德宇
	男
	市水利局
	高级工程师
	应急管理

	14
	吴丽军
	男
	市水利局
	工程师
	水文地质

	15
	雷梁
	男
	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医疗废物、废水处理

	16
	陈永正
	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环境监测

	17
	何年芳
	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环境监测

	18
	黄钦
	男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工程师
	废水、固废处理

	19
	佟智成
	男
	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
	高级工程师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环境监测

	20
	曾俊备
	男
	钦州海事局
	
	应急管理

	21
	蒋柏明
	男
	钦州海事局
	助理工程师
	应急处置

	22
	王胜科
	男
	钦州海事局
	助教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

	23
	李柏涛
	男
	钦州海事局
	工程师
	应急管理

	24
	张雪波
	男
	市气象局
	副研级高级工程师
	天气预报

	25
	胡礼丰
	男
	广西沿海公路发展中心
	高级工程师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应急管理

	26
	李祥和
	男
	市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应急管理

	27
	黄建评
	男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工程师
	应急管理

	28
	李晓丹
	女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工程师
	环境管理，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29
	包苑榆
	女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工程师
	环境法学

	30
	苏玲玲
	女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工程师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环境法学、环境管理

	31
	陈贻章
	女
	钦州市辐射环境监督站
	工程师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

	32
	魏勇
	女
	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高级工程师
	应急管理

	33
	林敏
	女
	市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工程师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

	34
	田小艳
	女
	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工程师
	废水、固废处理

	35
	胡金君
	女
	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工程师
	环境工程、大气污染治理

	36
	闭克甫
	男
	灵山生态环境局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环境监测

	37
	李植丙
	男
	灵山生态环境局
	工程师
	环境监测

	38
	申斌霞
	女
	钦州灵山生态环境监测站
	工程师
	环境监测

	39
	王刚
	男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炼油专业），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

	40
	张满意
	男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炼油专业），环境监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41
	于永洋
	男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
	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石油化工专业），环境监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42
	林清博
	男
	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工程师
	废水、固废处理

	43
	邢屹
	男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舆情分析

	44
	卢小勇
	男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包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45
	刘勇
	男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工程师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舆情分析

	46
	娄伟超
	男
	广西天亿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程师、中级燃气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安环管理专业），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47
	谢东霖
	男
	广西天亿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生产工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48
	韦立东
	男
	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监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49
	刘良红
	女
	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分子化工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评价师
	应急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

	50
	沈飞
	男
	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生产工艺（有机合成专业）

	51
	莫宇
	男
	国投钦州发电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火力发电专业）

	52
	刘鹏
	男
	钦州海诺尔环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生产工艺（发电专业）

	53
	郭章凯
	男
	钦州市开投水务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监测，废水、固废处理

	54
	李宗
	男
	国投钦州港口有限公司
	工程师
	应急管理

	55
	邱洪科
	男
	国投钦州港口有限公司
	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应急处置，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56
	伍震洲
	男
	广西禹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生产工艺（化工专业）

	57
	刘建福
	男
	广西雅保锂业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58
	钟桂凤
	女
	广西海江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59
	潘励合
	女
	广西柏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师
	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环境工程

	60
	黄勇
	男
	广西柏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工程师
	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61
	李秀明
	女
	广西金泓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石油炼制化学工艺专业）、应急管理

	62
	王秋萍
	女
	广西金泓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应急处置，生产工艺（化学工程专业），环境监测，废水、固废处理

	63
	邵鹤鹏
	男
	中粮油脂（钦州）有限公司
	注册安全工程师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64
	吴乙川
	男
	钦州大洋粮油有限公司
	
	应急处置，环境工程，环境监测，应急管理，废水固废处理




[bookmark: _Toc12251][bookmark: _Toc16740]附件5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措施

1. [bookmark: _Toc31843][bookmark: _Toc30829][bookmark: _Toc22418]报告程序
发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信息报告程序有：
（一）发现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乡镇级以上水源地污染的有关人员、水厂和责任单位应在30分钟内电话报告，1小时内上报书面材料至市指挥部办公室及相关部门。事发地市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均应在1小时内分别向生态环境部报送初报信息，情况紧急时可先口头报告，并在口头报告30分钟内报送书面信息；
（二）有关部门在发现或得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立即进行核实，了解有关情况。经核实后，第一时间向市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三）市指挥部办公室先于市人民政府获悉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可要求相关部门核实并报告相应信息。
1. 应急监测
（1） 应急监测程序
发布预警后，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市水利局、市卫生健康委及供水单位等，负责组织协调污染水域环境实时的应急监测；判定污染物的种类、性质、危害程度以及受影响的范围等，制定应急监测实施方案；及时向指挥部报告现场情况，根据现场情况，提出处置建议；对短期内不能消除、降解的污染物进行跟踪监测；综合分析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污染变化的趋势；通过专家咨询和讨论等方式，预测并报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情况和污染物的变化情况，作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决策的依据。
（2） 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应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及《重特大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工作规程》（环办监测函〔2020〕543号）规定，在第一时间结合污染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包括监测项目、监测范围、布设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现场采样、现场与实验室分析、监测过程质量控制、监测数据整理分析等内容的监测方案，安排采样专业人员采样，采取不同点位相同间隔时间同步采样监测方式，对污染物质的种类、数量、浓度、影响范围进行监测，结合扩散规律分析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危害形成监测报告，并安排人员对应急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建立应急监测档案。
应急监测重点是抓住污染带前锋、峰值位置和浓度变化，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控。当污染来源不明时，先通过应急监测确定特征污染物成分，再进行污染源排查和先期处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应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1.  监测范围。金窝水库水源地、大马鞍水库-南蛇水库水源地、钦江水源地、茅岭江水源地。监测应尽量涵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范围，并包括事件可能影响区域和污染物本底浓度的监测区域；
2.  监测布点和频次。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结合气象和水文条件，在其扩散方向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水源地合理布点（断面），采取不同点位（断面）相同间隔时间同步采样监测，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测；
（1）针对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以事故发生地为中心，按水流方向在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形布点，并根据污染物的特征在不同水层采样同时根据水流流向，在其上游适当距离布设对照断面（点）；监测布点应涵盖在各出水口、中心区、滞流区、居民聚集区、饮用水取水口等重点区域，同时，应对固定源排放口附近水域、下游水源地取水口附近水域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2）针对流动源、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以事故发生地为中心，按水流方向在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形布点，并根据污染物的特征在不同水层采样，同时根据水流流向，在其上游适当距离布设对照断面（点）：监测布点应涵盖在各出水口、中心区、滞流区、居民聚集区、饮用水取水口等重点区域，同时，应对流动源、非点源排放下游水域、下游水源地附近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3）水华灾害突发事件若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应对取水口不同水层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3.  现场采样。应制定采样计划和准备采样器材。采样量应同时满足快速监测、实验室监测和留样需要。采样频次主要根据污染状况确定，同时考虑现场水文条件，按照专家咨询组的意见确定。
4.  监测项目。通过现场信息收集、信息研判、代表性样品分析等途径，确定主要污染物及监测项目。监测项目考虑主要污染物在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衍生成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同时开展水生生物指标的监测，为后期损害评估提供第一手资料。
5.  分析方法。凡具备现场测定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进行现场监测。必要时，备份样品送实验室分析测定，以确认现场的定性或定量分析结果。分析方法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5750-2006）中推荐方法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所列分析方法。
6.  监测结果与数据报告。数据处理应参照相应的监测技术规范进行。监测结果可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式报出。监测结果要及时向市（现场）指挥部报告，可采用电话、传真、快报、简报、监测报告等形式。
7.  监测数据质量保障。应急监测过程应实施质量控制，原始样品采集、现场分析监测、实验室分析、数据统计等环节，都应有相应的质量保证，并对应急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应急监测组组织开展应急监测，应急监测分为现场监测和跟踪监测，包括增加监测指标和监测频次，以提高监测精度，掌握污染动态。同时注意观察水生动植物死伤情况。应急监测方法及注意事项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执行。
1. 应急处置
（1） 先期处置
当接到突发环境事件举报时，根据事件发生地，相应的管理单位应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了解污染情况，组织人员开展泄漏源查找、泄漏点围堵等先期处置工作，并通知水厂启动应急预案。
（2） 现场处置
市（现场）指挥部根据水污染事件的发生、特点和监测调查获取的水质污染、水文等信息，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作出处置决定。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现场处置措施如下：
1.  水华灾害突发事件。对饮用水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的水华发生区域，按照市（现场）指挥部指令，应急处置组采取增氧机、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和控制藻类生长和扩散；有条件时，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通过增加水体扰动控制水华灾害；
2.  水体内污染物治理、总量或浓度削减。根据专家咨询组意见，制定综合处置方案，经市（现场）指挥部确认后实施。主要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扰动等物理方法，氧化、沉淀等化学方法，利用湿地生物群消解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可以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市（现场）指挥部可根据需要，对水源地汇水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企业、单位实施轮产、限产、停产等措施，削减水域污染物总量或浓度；
3.  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对于保护区内有水电站的水源地（如钦江饮用水水源地），污染物未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时，可通过关闸上游水电站拦截污染物，降低污染物流速，争取处置时间。若污染物已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要协调污染水域上、下游水电站，采取下游水电站开闸放水，加速污染水体下泄；上游水电站开闸放水，补充新鲜水量，尽快恢复饮用水水源水质等措施。
针对污染物可采取的物理、化学、生物处理技术如下表所示。
表1 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
	超标项目
	推荐技术

	浊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沉淀、过滤

	色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活性炭吸附；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

	嗅味
	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活性炭

	氟化物
	吸附法：氧化铝、磷酸二钙；混凝沉淀法：硫酸铝、聚合氯化铝；
离子交换法；电渗析法

	氨氮
	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铁、锰
	锰砂；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活性炭

	挥发性有机物
	生物活性炭吸附

	三氯甲烷和腐殖酸
	前驱物的去除：强化混凝、粒状活性炭、生物活性炭；氯化副产
物的去除：粒状活性炭

	汞、铬等部分重金属（应急态）
	氧化法：高锰酸钾；活性炭吸附（部分去除）

	有机化合物
	生物活性炭、膜处理

	细菌和病毒
	过滤（部分去除）；消毒处理：氯、二氧化氯、臭氧、膜处理、
紫外消毒

	藻类及藻毒素
	化学氧化预处理：除藻剂法、高锰酸钾、氯；微滤法；气浮法；
臭氧氧化法



（3） 供水保障
市指挥部需掌握水厂的应急监测能力、深度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和备用水源启动时间等，建立向水厂通报应急监测信息制度。
饮用水保障组在启动预警时第一时间通知水厂。水厂应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流量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增加对水源保护区各断面的监测频次，及时掌握水质变化趋势，为应急处置提供有力决策依据。待水源地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水厂应对取水、输水、净水、蓄水和配水等设备、设施进行清洗消毒后恢复取水和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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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应急处置应对程序

自来水厂在接到预警通知后，应立即启动水厂应急预案，采取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水源监测：实时监测原水水质，发现异常立即向市城市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及市人民政府报告。
2、 污染控制与工艺调整：协调关闭污染水域取水口，启用备用水源，或强化处理工艺。主要方法如下：
（1） 对金属或类金属污染可通过化学反应使溶解状态的金属或类金属离子生成沉淀而从水溶液中去除。可在水厂混凝处理前，加碱调节pH值至弱碱性，使水中溶解性的金属离子，生成难溶于水的细小颗粒物沉淀析出，并附着在矾花上，在混凝沉淀过滤中被去除，处理后的水再加酸调回中性。


1

表1 金属和类金属污染物的化学沉淀特性理论计算值
	项目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mg/L）
	沉淀物形式
	溶度积
Ksp
	污染物达标所需药剂浓度
	pH
	应急处理方法

	钡（Ba）
	0.7
	BaCO3
	5.1×10-9
	[CO32-]=60mg/L
	
	碱性混凝沉淀

	
	
	BaSO4
	1.1×10-10
	[SO42-]=2.1mg/L
	
	硫酸盐混沉法

	
	
	Ba3（PO4）2
	3.4×10-23
	[PO43-]=48mg/L
	
	---

	钒（V）
	0.05
	（VO2）3PO4
	8×10-25
	[PO43-]=0.08mg/L
	
	磷酸盐混沉法

	
	
	VO（OH）2
	5.9×10-23
	[OH-]=7.8×10-8M
	pH>6.1
	碱性混凝沉淀

	
	
	xFe2O3.yV2O5
	---
	---
	
	铁盐混凝沉淀

	铬（Cr6+）
	0.05
	Cr（OH）3
	6.3×10-31
	[OH-]=8.9×10-9M
	pH>5.9
	FeSO4还原混凝

	镉（Cd）
	0.003
	CdCO3
	5.2×10-12
	[CO32-]=11.7mg/L
	
	碱性混凝沉淀

	
	
	Cd（OH）2
	2.5×10-14
	[OH-]=0.97×10-3M
	pH>11
	

	
	
	CdS
	8.0×10-27
	[S2-]=9.6×10-15mg/L
	
	硫化物混沉法

	
	
	Cd3（PO4）2
	2.5×10-33
	[PO43-]=1.1mg/L
	
	磷酸盐混沉法

	汞（Hg）
	0.001
	HgS
	1.6×10-52
	[S2-]=1.3×10-39mg/L
	
	硫化物混沉法

	
	
	HgO
	---
	---
	pH>9.5
	碱性混凝沉淀

	钴（Co）
	1*
	Co（OH）2
	1.6×10-15
	[OH-]=9.7×10-6M
	pH>9
	碱性混凝沉淀

	
	
	CoCO3
	1.4×10-13
	[CO32-]=5×10-5mg/L
	
	

	
	
	Co3（PO4）2
	2.0×10-35
	[PO43-]=6×10-6mg/L
	
	磷酸盐混沉法

	锰（Mn）
	0.1
	Mn（OH）2
	1.8×10-15
	[OH-]=3.14×10-4M
	pH>10.5
	碱性混凝沉淀

	钼（Mo）
	0.07
	MoO4.Fe（OH）3
	---
	---
	
	铁盐混凝沉淀

	镍（Ni）
	0.02
	Ni（OH）2
	2.0×10-15
	[OH-]=7.7×10-5M
	pH>9.8
	碱性混凝沉淀

	
	
	NiCO3
	6.6×10-9
	[CO32-]=1164mg/L
	
	

	
	
	NiS
	3.2×10-19
	[S2-]=3.1×10-8mg/L
	
	硫化物混沉法

	
	
	Ni3（PO4）2
	5×10-31
	[PO43-]=0.3mg/L
	
	磷酸盐混沉法

	铍（Be）
	0.002
	Be（OH）2
	1.6×10-22
	[OH-]=2.6×10-8M
	pH>6.4
	碱性混凝沉淀

	铅（Pb）
	0.01
	PbCO3
	7.4×10-14
	[CO32-]=0.09mg/L
	
	碱性混凝沉淀

	
	
	Pb（OH）2
	1.2×10-15
	[OH-]=1.58×10-4M
	pH>10.2
	

	
	
	PbS
	8.0×10-28
	[S2-]=5.3×10-16mg/L
	
	硫化物混沉法

	铊（Tl）
	0.0001
	Tl（OH）3
	6.3×10-46
	[OH-]=1.1×10-12M
	pH>2.1
	氧化、混沉

	钛（Ti）
	0.1*
	Ti（OH）3
	1.0×10-40
	[OH-]=3.6×10-12M
	pH>2.6
	中性混凝沉淀

	锑（Sb）
	0.005
	xSb2O3.yFe2O3
	---
	---
	pH<6
	铁盐混凝沉淀

	
	
	xSb2O5.yFe2O3
	---
	---
	pH<4.5
	

	铜（Cu）
	1
	Cu（OH）2
	2.2×10-20
	[OH-]=5.74×10-8M
	pH>6.6
	碱性混凝沉淀

	
	
	CuCO3
	1.4×10-10
	[CO32-]=53.5mg/L
	
	

	
	
	CuS
	6.3×10-36
	[S2-]=1.3×10-26mg/L
	
	硫化物混沉法

	锌（Zn）
	1
	Zn（OH）2
	1.2×10-17
	[OH-]=8.8×10-7M
	pH>7.9
	碱性混凝沉淀

	
	
	ZnCO3
	1.4×10-11
	[CO32-]=0.055mg/L
	
	

	
	
	ZnS
	2.5×10-22
	[S2-]=5.2×10-13mg/L
	
	硫化物混沉法

	
	
	Zn3（PO4）2
	9.0×10-33
	[PO43-]=1×10-4mg/L
	
	磷酸盐混沉法

	银（Ag）
	0.05
	AgCl
	1.8×10-10
	[Cl-]=13.8mg/L
	
	氯化物混沉法

	
	
	AgOH
	2.0×10-8
	[OH-]=4.3×10-2M
	pH>12.6
	碱性混凝沉淀

	
	
	Ag2CO3
	8.1×10-12
	[CO32-]=2267g/L
	
	×

	
	
	Ag2S
	6.3×10-50
	[S2-]=9.5×10-30mg/L
	
	硫化物混沉法

	
	
	Ag3PO4
	1.4×10-16
	[PO43-]=1.3×105g/L
	
	×

	
	
	Sb2S3
	2.0×10-93
	[S2-]=3.4×10-19mg/L
	
	硫化物混沉法

	砷（As）
	0.01
	FeAsO4
	1.0×10-20
	---
	中性
	氧化、铁盐混沉

	硒（Se）
	0.01
	Fe2（SeO3）3
	2.0×10-31
	---
	中性
	铁盐混凝沉淀


（2） 
（3） 对非极性、弱极性和水溶性差的有机物，可采用吸附法，利用具有多孔结构的材料来吸附废水中污染物质。可使用粉末活性炭在取水口或净水厂进口处投加（推荐在取水口投加），吸附去除大部分有机物。
表2 活性炭可吸附污染物
	污染种类
	污染物名称

	农药类
	滴滴涕、乐果、 甲基对硫磷、对硫磷、马拉硫磷、 内吸磷、溴氰菊酯、敌敌畏、敌百虫、莠去津、2,4-滴、林丹、灭草松、六六六、七氯、环氧七氯、 甲草胺、 甲萘威、呋喃丹、毒死蜱

	芳香族化合物
	苯、 甲苯、 乙苯、间二 甲苯、苯乙烯、氯苯、1,2-二氯苯、1,4-二氯苯、
三氯苯、苯酚、五氯酚、2,4,6-三氯苯酚、2,4-二氯苯酚、四氯苯、六氯  苯、异丙苯、硝基苯、二硝基苯、2,4-二硝基甲苯、2,4,6-三硝基甲苯、硝
基氯苯、2,4-二硝基氯苯、联苯胺、苯（a）芘、蒽、萘、苯并（b）荧 蒽、苯并（k）荧蒽、多氯联苯

	人工合成污染物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邻苯二 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 甲酸二乙 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石油类、松节油、苦味酸、

	藻类及特征污染物
	微囊藻毒素-LR 、土溴素、 甲基异茨醇-2


（4） 对于某些还原性的无机污染物和硫醇硫醚类致臭物质，如硫化物、氰化物、氯化氰、亚硝酸盐、碘化物、水合肼、硫醇硫醚类等，可采用氯、高锰酸钾、臭氧等氧化剂，通过化学氧化法有效去除。
（5） 对于某些氧化性的无机污染物，如亚氯酸盐可以采用硫酸亚铁、硫代硫酸钠、硫化钠等还原剂有效去除。


表3 适用于氧化/还原技术的污染物
	名称
	处理方法及效果

	碘化物
	氯和高锰酸钾对其有一定去除效果，但去除率较低

	二甲基二硫醚
	氯可迅速氧化，高锰酸钾氧化较慢

	二甲基三硫醚
	氯可迅速氧化，高锰酸钾氧化较慢

	甲硫醚
	氯和高锰酸钾均可迅速氧化

	硫化物
	氯、二氧化氯、高锰酸钾均可迅速氧化

	甲硫醇
	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均可氧化

	氰化物
	氯、臭氧可迅速氧化，高锰酸钾和二氧化氯去除效果较差

	水合肼
	氯可迅速氧化

	亚氯酸盐
	可被硫酸亚铁迅速还原

	亚硝酸盐
	可被氯迅速去除

	乙硫醇
	二氧化氯、臭氧可迅速氧化，高锰酸钾和氯去除效果较差

	氨氮
	不可行

	溴酸盐
	不可行

	硝酸盐
	不可行


（6） 对于一些其他方法难于去除的挥发性有机物，可采用曝气吹脱技术有效去除。
表4 适用于曝气吹脱技术的污染物
	项目
	去除效果（气水比指体积比值）

	苯乙烯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15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二氯甲烷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16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二氯一溴甲烷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23时，去除率达到90%以上

	1, 1-二氯乙烯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3时，去除率达到75%以上

	1,2-二氯乙烯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4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1,2-二氯乙烷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30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氯丁二烯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3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氯乙烯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2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三氯甲烷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10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1, 1, 1-三氯乙烷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3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1, 1,2-三氯乙烷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40-50时，去除率达到80%以 上

	三氯乙烯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5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三溴甲烷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40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四氯化碳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2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四氯乙烯
	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3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一氯二溴甲烷
	有一定去除效果，当气水比达到40时，去除率达到80%以上

	乙醛
	效果较差


（7） 对于微生物污染指标 9 种，包括细菌总数、 总大肠杆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粪型链球菌群、肠 球菌、产气荚膜梭状芽孢杆菌、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可通过增加前置预消毒和加强主消毒的处理，确保城市供水水质安全。
1.  加密水质检测与评估：每小时监测关键指标，直至水质稳定委托第三方实验室对未知污染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安全评估确保出水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否则不得进入管网。
2.  供水调度与用户通知：
（1） 分区供水：优先保障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必要时启用应急供水车。
（2） 公众沟通：通过短信、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告知用户水质情况、临时用水建议避免引发恐慌，提供透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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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环境应急物资储备钦州库物资储备清单
	序号
	主要作业方式或功能
	可调动应急物资名称
	数量

	1 
	污染物收集
	防化重型吸污索
	50箱

	2 
	
	防化重型吸污枕
	100箱

	3 
	
	水上只吸油型吸收卷
	190包

	4 
	
	水上只吸油型围油索
	190包

	5 
	
	重金属拦截过滤格栅
	10组

	6 
	
	活性炭布放滤卷
	50卷

	7 
	
	便携自充式围油栏
	12套

	8 
	
	危险化学品转移袋
	80箱

	9 
	
	危险化学品储存桶
	5个

	10 
	
	承载式防泄漏托盘
	6个

	11 
	
	水陆两栖油囊
	2个

	12 
	
	水陆两用移动式存储器
	2个

	13 
	
	绳式水面收油机
	1台

	14 
	
	水上凝油打捞网
	4套

	15 
	安全防护
	一次性防化服
	200件

	16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2件

	17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套

	18 
	
	防毒活性炭口罩
	500个

	19 
	
	防护靴
	60双

	20 
	
	下水裤
	30条

	21 
	
	救援专用反光雨衣
	50件

	22 
	
	反光背心
	150件

	23 
	
	雨鞋(大号)
	60双

	24 
	
	防砸红色安全帽
	50个

	25 
	
	大浮力水域救援救生衣
	50件

	26 
	
	应急防护手套
	200双

	27 
	
	应急工作服
	50套

	28 
	
	防坠落安全绳
	10条

	29 
	
	移动灯塔
	2个

	30 
	
	手提式防爆照明灯
	10个

	31 
	
	微型防爆强光电筒
	80个

	32 
	
	洗眼液
	10瓶

	33 
	
	便携式洗消池
	2套

	34 
	
	个人防护箱
	50个

	35 
	
	警示带
	10卷

	36 
	
	警示牌
	10个

	37 
	
	重型货架
	45套

	38 
	污染物降解
	凝油剂
	215桶

	39 
	
	消油剂
	100桶

	40 
	
	高目活性炭
	1000

	41 
	污染源切断
	下水道封堵装置
	5袋

	42 
	
	耐碾压型排水井保护垫
	15套

	43 
	
	专业型管道堵漏工具箱
	5套

	44 
	
	速成钢修补剂
	10盒

	45 
	
	泄漏快速修复剂
	10桶

	46 
	
	五金维修工具套装
	1套

	47 
	
	井盖勾
	5个

	48 
	
	铁锨
	60个

	49 
	
	钢钎
	5个

	50 
	
	防爆导油泵套装
	5套

	51 
	
	电缆盘
	8个

	52 
	应急通信与指挥
	无人机（含采样模块）
	1架

	53 
	
	巡查无人机
	1架

	54 
	
	防爆对讲机
	20个

	55 
	
	应急移动工作站
	3台

	56 
	
	冲锋舟
	2艘

	57 
	
	应急互联软件及安装
	1套

	58 
	污染物控制
	喷洒装置
	4台

	59 
	
	桶式喷洒机
	4台

	60 
	应急监测
	x-γ辐射剂量仪
	1台

	61 
	
	核素识别仪
	1台

	62 
	
	辐射个人剂量报警仪
	8台

	63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
	2台

	64 
	
	激光测距仪
	2台

	65 
	
	四合一气体检测仪
	2台

	66 
	
	PH试纸
	18盒

	67 
	
	水流测速仪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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